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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天地 股票代码 3012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金登 吴彦资

电话 0374-6103777 0374-6103777

办公地址 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长葛市魏武路南段东侧

电子信箱 board@hnnewland.com board@hnnewland.com

注：李金登先生已于2023年7月14日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总经理张芦

苇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23-06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4,146,428.01 347,267,253.98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713,798.49 71,584,424.75 3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85,736,279.01 70,467,658.47 21.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999,963.84 7,267,947.48 1,09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72 -34.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72 -3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1% 16.28% -9.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59,030,986.21 1,533,773,003.80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3,408,883.45 1,355,941,510.33 2.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6,5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双洎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3.21% 126,447,750 126,447,750

长葛市中远

商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02% 22,052,250 22,052,250

李金登 境内自然人 0.75% 1,500,000 1,500,000

沈亚芬 境内自然人 0.23% 461,000 0

蔡福榆 境内自然人 0.18% 361,500 0

吴港石 境内自然人 0.13% 261,000 0

司文 境内自然人 0.10% 200,000 0

王永平 境内自然人 0.08% 165,100 0

钱旭利 境内自然人 0.08% 159,250 0

郭祺佼 境内自然人 0.08% 157,4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河南双洎实业有限公司和河南中远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如下：潘

会平系谢建中胞妹，桑洪涛系潘会平之丈夫、谢建中之妹夫，张晓琳系谢建中之外甥

女。 谢建中通过河南双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3.21%的股权，潘会平、桑洪涛及张

晓琳通过河南中远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公司4.55%、0.55%及0.83%股份。杨金娥系

韩香莲、韩红召之母亲，韩濡怿之祖母；韩香莲系韩红召之胞姐；韩濡怿系韩香莲、韩

红召之侄女。 杨金娥、韩香莲、韩红召及韩濡怿通过河南中远商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公司0.15%、0.11%、0.07%及0.07%股份。 除此以外，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协议。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沈亚芬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461,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公告编号：

2023-042

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1277

证券简称：新天地 公告编号：

2023-071

广州华研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1138

证券简称：华研精机 公告编号：

2023-02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研精机 股票代码 3011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敏怡 阮长柏

电话 020-32638566 020-32638566

办公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创立路6号 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创立路6号

电子信箱 hyir@gzhuayan.com hyir@gzhuaya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332,131.15 237,964,322.58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102,257.40 38,178,949.52 -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0,210,953.80 29,339,624.39 2.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948,321.07 -1,484,146.57 5,75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2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2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3.43% -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14,653,449.61 1,458,888,978.70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92,687,861.98 1,118,241,602.64 -2.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0,3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温世旭

境内自然

人

28.58% 34,293,240.00 34,293,240.00

包贺林

境内自然

人

28.58% 34,293,240.00 34,293,240.00

广州市葆莱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4% 8,573,310.00 8,573,310.00

广州旭扬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4% 8,573,310.00 8,573,310.00

广州市葆创投

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6% 4,266,900.00 4,266,900.00

潘秀生

境内自然

人

0.29% 344,918.00 0

段志涛

境内自然

人

0.26% 306,100.00 0

高华－汇丰－

GOLDMAN, �

SACHS�＆

CO.LLC

境外法人 0.21% 252,331.00 0

马啸

境内自然

人

0.16% 191,500.00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

CIATION

境外法人 0.14% 172,79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包贺林先生和温世旭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潘秀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44,918股外，还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344,918股；

公司股东段志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4,200股外，还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191,900股，实际合计持有306,1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立泰 股票代码 00229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健锋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

主楼（B座）37层

电话 0755-83867888

电子信箱 investor@salubris.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84,284,805.48 1,668,147,991.96 1,668,147,991.96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7,624,000.02 348,154,479.99 348,198,352.05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2,664,780.06 283,056,636.96 283,100,509.02 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3,459,871.10 408,451,855.73 408,451,855.73 -1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310 0.310 -3.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310 0.310 -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4.32% 4.32%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502,041,520.28 9,755,121,609.89 9,755,269,101.43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65,014,464.13 7,940,734,147.73 7,940,881,639.27 -2.2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规定了“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本公司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详见2023年3月29

日登载于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及《2023年

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44（3）2023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06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99% 635,279,380 0 质押 175,500,000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4.69% 52,300,800 0

深圳市润复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22,465,952 0 质押 15,1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92% 21,425,83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6% 14,066,700 0

王国华 境内自然人 0.84% 9,411,813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医疗保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6,827,800 0

罗欢笑 境内自然人 0.55% 6,079,575 0

安耐德合伙人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2% 5,804,63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医疗保健

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5% 5,040,7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第三大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 股东王国华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29,9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181,913股，实际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9,411,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股东罗欢笑通过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242,37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837,200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79,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

截至本报告期末，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23,457,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根据有关规定不纳入前10名股东列

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情况，具体详见《2023年半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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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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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63号文核准《关于核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8,800,535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8.37元。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195,187.12万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980.55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3,206.57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24日全

部到位，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验字（2021）第5-1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79,185.57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19,942.94万元。

（2）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82,266.40万元，其中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3,080.83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17,780.72万元，本报告期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取得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含

现金管理收益）918.78万元，支付手续费0.17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简称《管理办法》），并于2021年6月3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对《管理办法》的修订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和本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车公庙支行、中国民生银行南昌分行、广发银行深圳香蜜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坪山支行（2022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西乡支行（2022年11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信立泰（成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

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目前该等协议的履行状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款的明细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备注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车公庙支行

755901359510401 11,413,628.64 活期存款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

632899373 18,765,233.71 活期存款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香蜜湖支行

9550880204607200326 4,367,720.17 活期存款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信立泰（成都）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636168997 277,252,066.78 活期存款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41023600040024911 336,005,049.61 定期存款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乡支行

000414016783 530,003,484.22 大额存单

合计 1,177,807,183.1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82,266.40万元，其中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3,080.83万元。

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1。

2、 公司2021年6月3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成都子公司增资并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6,38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信立泰（成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实施“心脑

血管及相关领域创新药研发项目———SAL007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1-抗HER3抗体融合蛋白注射液中国I/II/III期临床研究及上市

注册项目” 的建设。 截至本报告期末已经完成增资。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2021年6月3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12,970.64万元，截至2021年末已完成置换，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万元）

1

SAL0951恩那司他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11,508.53 11,508.53

2

S086沙库巴曲阿利沙坦钙

中国II/III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1,111.75 1,111.75

3

SAL0107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307.96 307.96

4

SAL0108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42.40 42.40

合计 12,970.64 12,970.64

同时，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197.08万元（不含税），截至2021年末已完成置换。 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类别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万元）

1 保荐服务 113.21 113.21

2 律师服务 67.63 67.63

3 审计验资 3.68 3.68

4 出具法律意见书 8.98 8.98

5 材料制作 3.58 3.58

合计 197.08 197.08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未发生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2021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可由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共同滚动使用，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2022年6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可由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共同滚动使用，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023年3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对相关业务重新授权如下：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可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共同滚动使用，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

实施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2023年3月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2、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取得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含现金管理收益）918.78万元。 其中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实现收益424.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委托方名

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起息日 产品期限

利息收入

（万元）

信立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存款类产

品

19,000 3.2 2022年12月1日 2023年3月1日 152.00

信立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存款类产

品

5,000 3.2 2023年3月1日 2023年6月1日 40.00

信立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存款类产

品

14,500 3.2 2022年12月1日 2023年6月1日 232.00

合计 38,500 424.00

3、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余额86,6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委托方名

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起息日 产品期限

信立泰

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乡支行

大额存单 53,000 3.7 2022年12月2日

2027年12月2日，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 公司持有期限最长不超

过12个月。

信立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存款类产

品

14,000 3.2 2023年5月26日 2023年11月26日

信立泰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坪山支行

存款类产

品

19,600 3.2 2023年6月1日 6个月

合计 86,600 - - -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在专户存储，按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合理安排使用进度。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3年半年度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1：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期 2023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93,206.57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

080.8

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

266.4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3)

＝(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

心脑血管及相关领域创

新药研发项目

否

146,

007.00

146,

007.00

3,080.83 35,116.20

24.05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1.1

SAL0951恩那司他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

否

48,

798.00

48,

798.00

81.87 19,119.47

39.18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1.2

S086沙库巴曲阿利沙坦

钙

中国II/III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

否

52,

329.00

52,

329.00

1,895.33 10,411.09

19.90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1.3

SAL007重组人神经调

节蛋白1-抗HER3抗体

融合蛋白注射液

中国I/II/III期临床研究

及上市注册项目

否

26,

380.00

26,

380.00

- - 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1.4

SAL0107阿利沙坦酯氨

氯地平复方制剂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

否

9,

250.00

9,

250.00

749.62 3,353.81

36.26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1.5

SAL0108阿利沙坦酯吲

达帕胺复方制剂

中国I/III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

否

9,

250.00

9,

250.00

354.01 2,231.83

24.13

%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否

47,

199.57

47,

199.57

0 47,150.20

99.90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93,

206.57

193,

206.57

3,080.83 82,266.40

42.58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为心脑血管及相关领

域创新药研发项目，目前以上项目正处于在研阶段

或刚注册上市，报告期内尚无法计算项目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6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12,970.64万

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197.08万元（不含税）。 截至

2021年末已经完成置换。详见本报告“三、（三）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实现

收益424.00万元。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品余额86,600万元。 具体

如下：

2022年12月2日公司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乡支行申购了5.3亿元大额存单；

2023年5月26日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坪山支行申购了1.4亿元存款类产品；

2023年6月1日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坪山支行申购了1.96亿元存款类产品；

详见本报告“三、（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

在专户存储，按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用，合理安

排使用进度。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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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8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董事8人，其中，董事叶澄海、

董事杨凌、独立董事朱厚佳、独立董事刘来平、独立董事王学恭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出席董事符合法定人数。 全体监事、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沈清列席会议，其中监事会主席李爱珍、监事李扬兵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宇翔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该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报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23年半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该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报告，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叶宇翔、叶澄海、颜杰、沈清、陈茜渝、杨健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附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朱厚佳、刘来平、王学恭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其

中，朱厚佳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董事会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交所网站提供的渠道，就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可能影响其独立性的情况向深交所反馈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审查意

见》、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职责。

公司现任董事杨凌女士于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对杨凌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地感谢！

五、会议以5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相关人士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拟订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为人民币12万元/年（含税），其履行职务的费用由公司据实报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独立董事朱厚佳先生、刘来平先生、王学恭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有关事项所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六、会议以8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上述第三、四、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的证明文件；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叶宇翔（英文名Kevin� Sing� Ye），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男，1974年生，美国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董事长，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深圳市科奕顿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Salubris� Biotech� Holdings� Ltd.执行董事，Salubris� Biotechnology�

Limited执行董事。

2004年7月至2007年5月在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07年6月至2022年9月任深圳信立

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2年9月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辞任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 2016年12月至

今先后担任雅伦生物董事、 执行董事；2016年9月至今任科奕顿执行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深圳市小分子新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董事；2009年3月至2022年10月历任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2022年10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2年11月至今任深圳信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担任的其他职务主要有：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医药创新投资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副会长、深圳市生物医

药产业联盟会长、深圳市坪山区慈善会第三届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耶鲁大学深圳校

友会创会会长、耶鲁大学中国医疗健康会创会会长、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Yale� AsiaDevelopment� Council）委员、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中国顾问委员会委员

叶宇翔先生系叶澄海、廖清清之子，叶宇筠之弟，陈茜渝之舅，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叶澄海，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男，1943年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1968年至1985年在广东省宝安县、深圳市罗湖区、深圳市、广东省委工作；1986年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在美洲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任职；1998年11月至2007年1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7年2月至2007年5

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6月至2022年9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9月因个人年龄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辞任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是公司终身名誉董事长。1998年至今任信立泰药

业有限公司（香港信立泰）董事。

担任的其他职务主要有：美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港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信立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第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民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

叶澄海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香港信立泰）董事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叶宇翔之父、陈茜渝之外公，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通过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76,459,535股；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颜杰，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2年生，硕士，主任药师、执业药师，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研究院院长；深圳信立泰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6年至2007年5月历任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主任兼质量控制部经理、品质中心主任；2007年6月至2013年9

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主任，兼任制药一厂、制药二厂副厂长，公司质量受权人及质量负责人；2013年10月

至2015年2月任公司质量受权人及质量负责人；2017年6月至2019年4月历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2019年4月至

今任公司研究院院长；2018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3年10月至2022年9月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2022年9月至今任

公司总经理。 2020年12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颜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3,099股， 并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25,000股；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

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沈清，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91年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学士，凯雷亚洲投资集团副总裁。

沈清先生于2016年加入凯雷，其后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众多凯雷集团在亚洲的投资项目。在加入凯雷之前，其曾就任淡马锡投资

部门，在上海办公室专注大中华区投资。

沈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陈茜渝，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女，1997年生，美国耶鲁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

2018年5月至2019年11月任Fusion� Lab� LA（美国）共同创始人兼财务负责人，2019年12月至2021年5月任创新工场投资部

分析师，2017年5月至今任千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7月至今任公司子公司Salubris� Biotherapeutics,� Inc.企业战略和

临床开发高级经理。

陈茜渝女士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明、叶宇筠之女，叶澄海、廖清清之外孙女，叶宇翔之外甥女，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杨健锋，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5年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2006年1月至2007年5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主管；2007年6月至2007年9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人事部主管；2007年10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8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杨健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7,700股，并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75,0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

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厚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5年生，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历任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经理、蛇口信德会计师事务所经理、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副

主任会计师；曾先后兼任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4年1月至今、2004年5月至今

任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未上市）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福州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未上市）董事长兼总经理，2016年6月至

今任深圳中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副所长；2015年6月至2021年3月任深圳市联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5月

至今任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3月至今任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银之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月至今任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0月至今任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21年4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厚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3.5.5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朱厚佳先生现任职务中，深圳市宝利泰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福州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且存在股

权隶属关系，现仅为部分仓库出租业务而无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且有专人负责管理。 且非上市公司的履职时间相对灵活，日常内部

会议及其他履职任务较为简易，无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承担履职责任。同时，朱厚佳先生承诺，若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能

够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提名人认为，朱厚佳先生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能力，能确保有充分的

时间和精力，参加本公司日常内部会议及其他履职工作，有效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刘来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0年生，法学博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1993年7月至2003年5月，历任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书记员、代理审判员、审判员、执行庭副庭长；2003年5月至2013年8月，历

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处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自2014年起担任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区法律事务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迈瑞医疗副总经理。 2022年6月至今任深圳迈瑞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4年9

月至2021年9月任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9月至2022年10月任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2020年1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来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3.5.5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已取得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学恭，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72年生，大学本科，具备医药工程师资格，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

1993年7月至2010年2月，历任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工艺员、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副主任、营销战略部部长、资本

运营部部长；2010年2月至2014年4月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2014年4月至今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2016

年4月至2021年5月任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5月至2023年6月任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20年9月至今任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5月至今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2

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7年12月至今任上海华哲兽药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5月至今任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副会长，2018年7月至今任三一创新（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2018年9月至今任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11月至今任众友

日鑫（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18年12月至2022年12月任北京劲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2018年12月至今任众诚协力（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19年3月至今任

众诚汇津（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19年5月至今任海英创（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云起汇津（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2019年12月至2020年9月任远致（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3月至今任中生尚健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7月至今任海英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4月至今任天津法尔玛制药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8月至今任众思

智兴（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2022年6月至今任新途（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新途致远（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王学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3.5.5条所列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2023年2月曾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一次（〔2023〕10号），此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纪律处分，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学恭先生现任兼职职务中，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海英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生尚健生物医药（杭州）有限

公司等均为非上市公司且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生尚健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存在股权隶属关系。非上市公司的履职

时间相对灵活，日常内部会议及其他履职任务较为简易，工作量较小，无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承担履职责任。 同时，王学恭先生承诺，

若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能够勤勉尽责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提名人认为，王学恭先生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和专业能力，能确保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参加本公司日常内部会议及其他履职工作，有效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护

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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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23日下午17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李爱珍、

监事李扬兵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出席监事符合法定人数。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爱珍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23年半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3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和要求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实际投入项目和承诺投入项目一致，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编制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

用情况。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3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提名方式及程序，现任监事会提名李爱珍、徐莹为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上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未担任公司监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如以上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

职责。

公司现任监事唐吉女士于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后，将不再担任监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对唐吉女士在任职期间

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爱珍，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女，1969年生，本科学历，执业药师、工程师、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采

购中心总监、信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监事。

2004年3月至2007年5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制药一厂副厂长；2007年6月至2010年9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二厂副厂长；2010年9月至2014年2月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制药一厂、制药二厂厂长，2014年3月至2018年6月任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亚湾坪山厂区厂长；2018年6月至2020年4月任信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4月

至今任信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监事，2020年12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总监；2016年

12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3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爱珍女士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62,5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其他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徐莹，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女，1983年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公共事务中心总监。

2011年3月至2014年6月历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专员、 公共事务中心主管；2014年7月至2019年3月历

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心副经理、经理、副总监；2019年4月至今任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中

心总监。

徐莹女士通过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37,5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其他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也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交所其他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